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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部分服务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
统计调查制度

一、总 说 明

（一）调查目的

为更加及时有效反映月度服务业运行状况，为各级政府进

行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，为服务业生产指数编制等工

作提供及时完整准确的基础数据支撑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统计法》，制定本制度。

（二）调查范围和对象

辖区内年营业收入达到规模以上标准的交通运输、仓储和

邮政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租赁和商务服务

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教育，卫生和社会工作，文化、

体育和娱乐业等 9 个行业门类法人单位，以及房地产业门类中

物业管理、房地产中介服务、房地产租赁经营、其他房地产业

等 4 个行业中类法人单位。

（三）调查内容

各地部分服务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，主要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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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：营业额、服务营业额、净服务营业额、其他营业额等。

（四）调查频率、报送方式和时间

本调查为月度调查。调查单位通过统计云平台报送数据，

调查单位报送截止时间和省级验收截止时间如下：

调查单位报送截止时间：2、10 月月后 6 日，6、7、8、11

月月后 7 日，3、5、12 月月后 8 日，4 月月后 9 日，9 月月后

12 日 12:00。

省级验收截止时间：6、8、10、11 月月后 10 日，2、3、5、

7 月月后 11 日，4 月月后 12 日，12 月月后 13 日，9 月月后 14

日 12:00。

（五）调查方式和组织实施

调查采取统一设计、统一布置的方式。国家统计局服务业

调查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和数据审核汇总。各级统计局服务业统

计机构负责本地区信息和数据采集、审核和分析等各项工作。

（六）数据公布和使用

本制度取得的统计资料，仅用于统计系统内部使用，暂不

对外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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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查表式

部分服务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

表 号： X 5 4 1 表

制定机关： 国 家 统 计 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文 号： 国统字〔2025〕113 号

单位详细名称： 2026 年 月 有效期至： 2 0 2 7 年 2 月

指标名称
计量

单位
代码

本年 上年同期

本月
1—本

月
本月

1—本

月

甲 乙 丙 1 2 3 4

营业额

服务营业额

其中：净服务营业额

其他营业额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千元

01

02

03

04

单位负责人： 统计负责人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报出日期：２０ 年 月 日

说明：1.统计范围：辖区内部分服务行业规模以上法人单位。

2.报送日期及方式：调查单位于 2、10 月月后 6日，6、7、8、11月月后 7日，3、5、12 月月后 8日，4

月月后 9日，9月月后 12日 12:00 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；省级统计机构 6、8、10、11月月后 10 日，2、

3、5、7 月月后 11 日，4 月月后 12 日，12 月月后 13 日，9 月月后 14 日 12:00 前完成数据审核、验收

和查询。

3.净服务营业额指标仅行业代码前 3位为 726（人力资源服务）的企业填报，其他单位报表中不显示此行。

4.主要审核关系：

行关系 营业额=服务营业额+其他营业额

净服务营业额≦服务营业额

列关系：1≦2 ；3≦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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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指标解释

营业额 指本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等取得的全部收入（含增值税）。营

业额为企业实际到账收入，一般情况下与营业收入有差异。确认营业额时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，

一是服务业企业与服务购买方达成了提供服务的协议或合约，二是服务业企业收到服务购买方支

付的款项（包括预付款、订金），按款项到账时间计入当月和累计营业额。

服务营业额 指服务业企业各类经营活动中，因提供服务取得的实际收入（含增值税），包

括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服务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，房地产服务（物业管理、房地

产中介、房地产租赁经营、其他房地产服务），租赁和商务服务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，水利、

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，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，教育服务，卫生和社会工作服务，文化、

体育和娱乐服务等。从事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金融业、房地产开发经营以及农业、工

业、建筑业等活动所取得的收入不计入服务营业额。

其他营业额 指服务业企业各类经营活动中，因提供服务以外的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收入（含

增值税）。包括企业从事农业、工业、建筑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金融业、房地产

开发经营业所获得的收入。

净服务营业额 指企业所填报的服务营业额中，剔除代收代付、代开票、代管代运货物等活

动营业额后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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